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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英国、德国、意大利体育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应急组织体制、预测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法律保障体系以
及应急预案体系５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与经验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结合我国体育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实际情况，提出对
我国的启示：完善体育赛事突发事的应急法制体系；加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系统的建设；构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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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影响体
育赛事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体育赛场突发

事件的发生概率以及严重性都在上升。如２００３年
的ＳＡＲＳ危机事件，使得原定于９月至１０月在中国
举行的女足球世界杯异地举行，这对原赛事组委会

和赞助商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
日，波士顿马拉松赛遭遇恐怖袭击，共造成三人死

亡，百余人受伤，等等。这些赛场突发事件不仅对

公民人身与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对赛事

举办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

响。因此，构建体育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机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

热点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国家因其

经济发展快，社会转型早，职业体育发展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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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体育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及其机制建

设也因此较为完善，有着丰富的应急管理经验。本

文选取英国、意大利、德国的足球赛事进行个案研

究，分析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相关经验及做法，

力求为我国体育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及其

机制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

　　一　英国足球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一）应急组织体制

英国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大致可

分为：国家、大区、郡以及郡下管辖的市政四个层

级。在国家层面，英国首相是应急管理的最高行政

官，其内阁紧急应变小组（ＣＯＢＲ）则是中央政府应
急管理和协调的最高机构，通常在面临重大危机并

且需要跨部门协同应对时，以召开紧急会议的方式

运作；大区在英国不是一级政府，其主要负责协调

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工作；郡政府是英国应急

管理的重要执行部门；郡辖管地区的市政则主要按

照所属郡议会的要求来开展具体的应急管理工

作。［１］一般性的突发事件由俱乐部所在的地方政府

负责处置，其他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予以协助

和支持。只有当突发事件超出地方政府处置范围

和能力以及产生大范围影响的紧急情况才交由中

央政府主导应对。［２］如 １９８５年的“海瑟尔惨案”，
１９８９年的“希尔斯堡惨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伯明
翰德比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等，相关决策都是由

ＣＯＢＲ做出或提请首相决定的。
（二）预测预警机制

英国警察部门针对足球赛场突发事件分别制

定了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各类突发事

件的预测预警作出规范或要求。其中主要包括球

迷骚乱、爆炸案件、球员斗殴、酒吧闹事以及球场坍

塌事故等事件的处置预案，并配有相应的警力分工

图表，以便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并同俱乐部

进行定期演练，测试预案的有效性，以不断完善。

此外，其预测预警技术组织体系发展较为完善，英

超联赛的球场大都安装了智能化的监控设备，用来

发现或监控那些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智能化的

监控设备可以从场馆的一端监控到另一端，并保持

高速行为以及面貌识别特征，当某一运动物体满足

一定条件时，该智能监控设备就会发出报警信号，

从而通知监视人员对其进行处理。［３］如有球迷闹

事，其录像还可以法庭处理的依据。英国警察部门

根据比赛的激烈程度以及赛前所掌握的相关信息，

由低到高将比赛分为 Ａ、Ｂ、Ｃ三个危险等级，即不
出问题的比赛、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比赛、要出现问

题的比赛，并根据不同的危险等级制定安保方案，

部署不同的警力。例如，定位 Ａ级的比赛，场内警
察较少，大约３０人。而定为Ｃ级的比赛，则必须要
有骑警和巡逻警察参加场外控制，赛场外还要有直

升飞机、防暴车等到现场待命。［４］

（三）应急处置机制

英国政府为解决警察、消防、医护等主要应急

部门在处置足球赛场突发事件时存在处置方式不

同、通讯联络不畅以及缺乏协作配合等突出问题，

提出实行“一元化”的组织领导体制，分“金、银、

铜”三级应急机制，该应急机制既是一种应急处置

模式，又是一个应急处置工作系统。一方面，根据

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大小形成不同的“金、银、铜”组

织结构；另一方面，确定应急处置“金、银、铜”三个

层级，各层级人员职责分工明确，并通过逐级下达

命令的方式构成一个处置系统。“金”层应急组织

主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由一名高级指挥官负责

指挥协调。该层主要从战略层面对突发事件进行

总体控制，制定行动计划下达给“银”层级；“银”层

级的应急机构主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是从战术

层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由三名中级警官组

成，其主要职责是带领警察执行命令，并及时反馈

信息。“铜”层级别的应急组织机构则负责具体的

应急工作，由警员、工作员以及志愿者构成。［５］该层

执行“银”层下达的命令，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

方式做合适的事情。

（四）法律保障体系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有关足球赛场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的国家。最早涉及到维护球

场公共秩序，制止球场暴力等突发事件的英国法律

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５年颁布了《体育场地安全法案》，
该法案对比赛所使用场馆的安全性能作出了明确

规定，并且必须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安全证书。随

后制定的《体育赛场火险和安全法》（Ｆｉｒｅ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ＰｌａｃｅｏｆＳｐｏｒｔＡｃｔ）对安全证书的要求
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说明。１９８５年的《体育赛事
（酒水控制）法》（ｔｈｅＳｐｏｒｔ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ｌ
ｃｏｈｏｌ）Ａｃｔ），是英国政府首次正式针对足球流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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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制定的法律，该法对于赛事期间酒精饮料的销

售作出了明确规定。１９８５年海塞尔惨案发生后，英
国政府又陆续制定了《足球观众法案》《足球竞赛

法案》《足球犯罪法案》《足球骚乱法》《刑事审判和

共次序法案》等一系列专项法案，这项法律赋予了

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在应对足球赛场突发事件行政

上强大的公共权力，有效地维护了足球赛场

秩序。［６］

　　二　德国足球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一）应急组织体制

德国足球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在德国联

邦政府运作机制的框架下运行的，分别在联邦政

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三个层次上开展应急工

作。在联邦政府层次上，２００４年５月成立的联邦公
民保护与灾难救助局（ＢＢＫ）是德国政府应急管理
的核心机构。在该机构负责下，由内政部牵头在北

威州设立的体育赛事警情总中心 （ＺＥＮＴＲＬＥ
ＳＴＥＬＬＥＦＵＥＲＳＰＯＲＴＩＮＦＯ）负责体育赛事方面的
的应急管理事物，其具体工作由北威州刑警局承

办。该中心主要负责对国内外相关的体育赛事信

息进行汇总、分析和流转，同时和各州的体育信息

分中心、联邦警察以及各地“足球流氓”打击队专家

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德国对全德体育赛事警

情进行全面和准确评估的基础。［７］此外，在州政府

和各地方政府分别设立了体育赛事警情分中心。

该分中心并不是一个为了比赛而成立的临时机构，

而是一个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对本地区举行的各类

大型体育赛事（主要为足球）进行警情评估，做出相

应决策。

（二）预测预警机制

在德国，每个州的警察部门都设有体育赛事警

情分析中心，组合成一个联邦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和

预警网络体系，并且德国警情分析的预警系统针对

不同性质的案件预警设置了不同声效的警报。比

如在奥林匹克球场发生了重大球迷骚乱事件，柏林

体育赛事警情分析中心会马上被预警，并且及时调

动相应警力，对闹事球迷采取限制人身或其他强制

措施。此外，在举办大型足球赛事时，赛前德国警

方会牵头召开由场地方、赛方以及警方三方参加的

勤务协调会，当勤务要点达成共识后，警方会再次

浏览柏林大型活动数据库ＶＤＢ，确保当天其他所有

的赛事及娱乐活动和该活动在警力配置、设备车辆

以及交通线路等问题上不会相互冲突或影响。在

２００６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前，德国每个部门的业务专
家都要分析预测足球世界杯期间本部门管辖范围

内可能发生的与比赛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案件类别，

将之制成案件目录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三）应急处置机制

德国关于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机制由三级指挥系统构成，第一级指挥部为前线指

挥系统，即在事故发生现场设立临时指挥部，负责

勤务的具体策略和安排，提出解决突发事件的具体

方案；第二级指挥部是由高级警员组成，设在比赛

场馆所在地的地方分局或市局的体育赛事警情分

析中心，一般情况不对前线指挥部在具体战术方针

作出过多干涉（因为前线人员是处理突发事件的专

家），主要是对前线提供的解决方案进行审核和决

策，以及对政治高层进行咨询；第三层级指挥部为

最高层指挥系统，设在市局的体育赛事警情分析中

心或联邦内政安全部门的联合指挥中心，由政府首

脑和警方的高层领导等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突发

事件从政治层面作出决策和考虑，不插手警方具体

操作过程。针对“足球流氓”的暴力行为，每一个德

甲俱乐部所在地的警察部门都成立了一个被称为

ＶＢＥＧＨＯＯＬＩＧＡＮ的机构，即“足球流氓”处置队，
由常年和足球迷打交道的专业人士组成。

（四）应急预案体系

德国警方针对大型足球赛事的应急预案总体

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框架预案（ＲＡＨ
ＭＥＮＢＥＦＥＨＬ），通常被称为一号预案。是对足球赛
制定的基础预案，其中对足球赛事的基本情况、常

态上勤力量、勤务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以及基本的安

保标准进行描述，以之作为制定其他预案的基础，

既保证此类安保任务能够得到统一执行，又避免了

每次大型赛事再重新制定预案；第二个层次是实施

预案（ＤＵＲＣＨＦＵＥＨＲＵＮＧＳＰＬＡＮ），该预案是针对
每一项具体赛事的预案。由赛事的勤务指挥部门

针对某项具体的赛事情况，在基准预案的框架下制

定具体实施预案。根据赛事的影响程度确定上勤

的部门，根据必要情况进行赛事安全风险评估，根

据活动的规模确定上勤的总警力数等；第三个层次

是ＥＩＮＳＡＴＺＡＵＦＴＲＡＧ，即勤务指挥部下设各勤务
组的分案，同时也被称为任务分案。这是应对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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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实际方案，上勤部门通过此方案达到设

定的目标。该层次方案的制定一般分为赛前、赛

中、赛后三个时间段。

　　三　意大利足球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一）应急组织体制

１９９２年意大利内政办成立了国家民事救援办，
并设有计划评估与灾害预防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

室、重大突发事件基础设施后勤保障办公室等８个
下属机构。２００２年意大利国家应急指挥委员会成
立，主要由海陆空三军代表以及警察、消防、内政

（包括专门设有的足球处）、交通等最高长官组成，

负责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与协商。２００４年建
立了应对突发事件应急信息共享、资源配置体系、

决策指挥系统和联合办公机制等的应急指挥中心

大楼，并将突发事件按其严重程度分为能由某一级

政府独立应对的事件、需要不同部门协调应对以及

需要动用国家各力量联合应对的事件。［８］当意大利

足球赛场突发事件能由当地政府独立应对时，则由

市一级的应急部门直接负责应对处置，解决不了则

可请求上级政府帮助解决；当突发事件达到国家级

后，国家应急指挥体系将立即启动，确定应对方案，

并制定总体行动计划。２００７年２月，西西里球迷炮
制了震惊世界的“拉齐蒂事件”，骚乱发生后的第一

时间，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就发表了重要声明，并就

其善后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二）预测预警机制

２００４年建立的意大利应急指挥中心大楼内建
有专门的监控和情报分析中心，主要利用网络信息

通信技术与各机关的突发事件监测系统相连，实时

获得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信息。为了对意大

利足球赛场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更具有针对性，意

大利政府还在中央和地方警察部门设立专门的足

球处，其主要职责是收集与分析重要的足球情报信

息，并对国内足球赛事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指导。

此外，每个职业足球俱乐部所在地区警察局均设有

一名专职警事联络官，负责与俱乐部联系以及协调

赛事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意大利的大多数足球场

内都设有安全指挥中心，中心内设有通讯以及监控

系统，指挥官可对场内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观察和

指挥，并能将有关指令迅速传达给场内的执勤警

官。赛场内的摄像监控探头还可将图像传到当地

警察部门指挥中心，必要时监控录像还可以作为法

庭处理的重要依据。当足球赛场内一有风吹草动，

整个预警系统就会迅速展开行动，防止事态的进一

步扩大。为成功应对突发事件，意大利警察部门制

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应急预案，并且会定期的进行预

案演练。［４］

（三）应急处置机制

意大利的国家民事保护部是国内应急事故处

置的总牵头部门，主要职责包括：重大突发事件的

预测；指导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预防突

发事件的发生；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救助工作以及事

后的恢复重建工作。意大利的每个大区均设有独

立的民事局，负责本区的应急处置工作。各省、市

均设立民事办公室，负责当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９］在意大利直接参与足球赛场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的是宪兵和警察部门，其次还包括消防部门、卫

生医疗部门等。对于足球赛场的安全保卫，意大利

警察部门主要采取的是警察与足协、俱乐部分工合

作的方法，警察部门主要负责赛场内外突发事件的

处置以及安全执法工作，场内除客队球迷看台由一

些警察管理外，其余看台由足协和俱乐部培训的社

会志愿人员进行引导观众，维护秩序，警察进行巡

逻和指导。意大利警察部门十分重视足球比赛突

发事件的处置，并且会根据相关应急预案进行定期

的演练。对于意大利足球赛场发生频率较高的球

迷骚乱的演练，其内容主要包括：警戒、控制、变换

增援以及突然出击等科目。意大利警察部门对于

类似的模拟演练，一年要进行多次，做到常态化、实

战化。

（四）法律保障体系

意大利最早的足球赛事保护法律是２００１年１０
月颁布的《反足球暴力法》。该法案是打击一切违

反足球法的人和事的工具，它对球场暴力等突发事

件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反足球暴力法》规定根

据球场闹事情节轻重不同，可以做出不同的处罚，

此法赋予了执法者更加严厉的执法武器。由于《反

足球暴力法》的颁布，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赛季，因球场
暴力行为所致的伤害事件较以往下降了２１％。然
而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赛季初，由于《反足球暴力法》中增
加的警方拘捕闹事者权利被国会以“违反宪法”和

“有碍人权”为由取消了。［１０］为了进一步打击足球

流氓的暴力行径，意大利过会在２００３年２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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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新的《反足球暴力法》。在２００７年，意大利国
会颁布了一项最新的反暴力法，其中有部分关于足

球暴力、球迷骚乱等突发事件的专门条款。

　　四　欧洲国家体育赛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经
验借鉴

　　（一）完善体育赛事突发事的应急法制体系
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应从应急

体制、应急机制、应急法制几方面入手，而应急法制

必须先行，只有依法行政才能有法可依、责权明确。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６日，由公安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制定
的《加强全国足球比赛安全管理工作的规定（试

行）》中明确指出，对于赛场内外出现的治安问题和

突发事件要依法予以处置。然而我国目前针对体

育赛事突发事件应对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相关法

律法规较为匮乏等问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体育赛

事突发事应急法治化的需求。我国目前关于防治

适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主要法律法规有：《戒严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群

众性文体活动治安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各单项运动协会的竞赛管理规

定等。此类仅依靠行政管理，缺乏有效的应对突发

事件的法律手段，多少让人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因此，我们应充分借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的相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实

际特点以及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突发事件应对法》

的基础上，从国家、地区以及各单项赛事层面出发，

出台相应的应急处置法律法规，明确体育赛事突发

事件的应对制度，保证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例如针对中超赛场出现较多的球迷

赛后围堵攻击客队乘坐车辆，危及球员人身安全的

现象，以及向赛场投掷杂物引发球迷骚乱等现象，

可加强对球迷骚乱现象的法律规制，出台相应的法

律法规，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发挥法律

对足球暴力行为的约束作用。

（二）加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系统的

建设

２００７年我国颁布实施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该法案从法律层面上规范了公共突发事件预测预

警工作的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涉及到体育赛事

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方面的相关文件较少，这与

当前突发事件发展形势的要求极不相称。为了加

强赛场硬件设施的建设，由公安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制定的《加强全国足球比赛安全管理工作的规定

（试行）》对足球赛场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通道等

设施应达到的标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在此《规

定》出台后，大多数中超赛场都安装了监控设备，但

其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控和指挥调度上，在突发事件

预警方面发挥作用的较少。此外我国的体育赛事

预测预警存在着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两个环节严

重脱节的现象，没有体现以结果为向导。因此，我

们应充分借鉴欧洲国家预警管理经验，加强我国体

育赛事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系统建设。一方面要充

分利用现代化的监控技术，完善体育赛场的监控系

统，建立快捷通畅的通讯系统，对体育赛事活动中

的重要致灾因素：人、场馆、环境及管理四大因素进

行预警监测，并实行分类分级预警，以保证应急信

息的收集和传达，以及对赛场安全状况准确掌握。

另一方面要健全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

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决策时效。在《大型体育赛事

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指导

下，体育赛事管理层应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编制不

同级别赛事的应急预案。

（三）构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信息

系统

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极为重视足球赛

事以及大型体育赛事的信息管理，在中央和地方政

府均设有专门的足球处或足球情报处。例如在德

国，由内政部牵头在北威州设立了一个联邦层面的

体育赛事警情总中心，负责对国内外相关体育信息

进行汇总、分析和流转，同时和各州体育信息分中

心保持密切合作。与这三个国家相比，我国体育赛

事的信息管理明显不足，应急管理过程中各部门的

沟通和信息共享不足，缺乏体育赛事信息管理的常

设机构以及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在我国的大多

数职业体育联赛中，都未能实行实名制购票，加之

大多数场馆的监控设施不齐全，这无疑对赛事的相

关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增加了难度。因此，我国应

加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应息管理急信系统建设，

借助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科技技术，构建多层次和全

方位的常设体育赛事应急信息管理中心。中心主

要负责从各方面收集、分析、发布国内外体育赛事

突发事件的相关数据以及球迷组织的走向，为我国

大型体育赛事的安全保卫工作和突发事件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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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提供可科学依据。同时，确保当突发事件发生

时相关部门能够迅速收集到相关信息，并依此做出

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从而有效的开展应急管理

工作。

（四）加强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队伍

建设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德国针

对发生频率较高的“足球流氓”暴力事件，自１９９８
年起，每个德甲俱乐部所在的城市的警察部门都成

立了专门的“足球流氓处置队”。与欧洲国家相比，

我国体育赛事应急管理队伍还存在着组织体系不

全、人才短缺以及缺乏常设的应急管理机构等问

题，我国对于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大多是成立临时的赛事应急小组或在爆发重大突

发事件后组建临时应急指挥中心，其人员流动性较

大。在２００７年中超第４轮河南建业对山东鲁能，
赛后爆发球迷骚乱，鲁能队大巴遭遇球迷疯狂围

攻，现场一片狼藉，并持续近一个多小时。因此，我

们要进一步健全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队伍

体系，完善组织体系，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一是构

建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常设机构。成

立统一的应急管理指挥协调机构，整合各部门资

源，协调、指挥行动，而不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再成

立临时的应急小组；各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设置

地方应急反应机构，组织专人负责，明确机构的成

员及职责。二是要增强公众危机意识。公众危机

意识的培养，可以通过电视、媒体、网络对当前发生

的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进行详细介绍来树立公

众的危机意识，还可以通过组织体育赛事重大突发

事件的应急演练来开展应急教育，使公众在面临突

发事件使能够积极应对。三是建立体育赛事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训体系。如可以针对我国

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对应急管理人才的

需求，对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应急管理人员，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四是积极增派体育赛事应急

管理人才到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进行交流，学

习其成功的应急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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